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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雯/漫画

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的一
项重要原则，指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引发
了相应的法律状态，公民善意地信赖这一
法律状态而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了相应的安
排，公民因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而产生
的正当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，
但是信赖利益的产生需要公民对行政机关
的信任建立在合法善意的基础上。

本案中，经调查，韩某华在明知涉案海
域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、涉案海域禁止
养殖开发的情况下，非法使用该海域进行
养殖经营，对其在涉案海域养殖设施的建
设投入不具有合理的信赖利益。同时，行政

机关对韩某华因强制拆除受到的经济损失
也并非一概不予赔偿，韩某华可根据缔约
过失责任向有关机关主张经济赔偿。

在行政诉讼中，因行政机关与行政相
对人力量悬殊较大，司法机关通常倾向于保
护行政相对人利益。在具体案件中，行政机
关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，导致承担过重赔偿
责任时，检察机关应坚持平等保护原则，客
观公正评价行政机关应承担的责任，防止
审判机关对行政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过高，
造成国有财产受损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
平正义。
（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 秦力中）

■检察官说法

坚持平等保护 实现公平正义

□本报记者 郭树合
通讯员 王艳青 李文洁

对韩某华和 9 名海参养殖
户而言，2021 年 11 月 9 日是个
特殊的日子。

这 天 上 午 ，山 东 省 东 营 市
垦利区检察院门口人头攒动。
穿 着 一 件 刚 刚 洗 过 的 棕 褐 色
西装的韩某华，召集着从家里
赶来的养殖户们。他手里握着
的锦旗卷成长筒，露出金色的
穗边。

“ 人 齐 了 ，咱 们 进 去 吧 ！”
韩某华带头走进检察院，垦利
区检察院检察长贾永胜、副检
察 长 秦 力 中 及 办 案 检 察 官 们
上前去迎接。

“ 政 府 补 偿 款 已 经 打 到 俺
们的账户上了，这段日子真的
谢谢你们了。”韩某华将锦旗交
给秦力中时，情绪有些激动。

这 一 幕 的 发 生 ，还 得 从 三
年前的一场强制拆除说起。

源起

“凭什么说我违规？”

韩 某 华 的 2000 亩 海 参 养
殖池所在的涉案海域，位于山
东 省 黄 河 三 角 洲 国 家 级 自 然
保护区的缓冲区内。缓冲区属
于核心区的延伸，是为保护河
流生态系统、珍稀濒危鸟类及
其 栖 息 地 而 规 划 的 。依 据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条
例》的 规 定 ，缓 冲 区 内 禁 止 进
行渔业生产养殖。

2017 年 12 月，中央环保督
察组在东营市督查期间，发现
韩 某 华 所 经 营 的 养 殖 区 域 位
于禁养区内，要求相关部门责
令其停止养殖行为，并就相关
补偿事宜与养殖户进行协商，
但双方未达成共识。

“ 我 是 跟 政 府 签 订 了 养 殖
合同的，在这里养了十几年的
海参，凭什么说我违规？还让我
拆除养殖设施？”韩某华对此十
分不解。原来，早在 2008 年，韩
某华和弟弟韩某良得知养殖海
参收益高，便从黄河口镇企业
管理委员会、垦利县黄河口安
装工程有限公司处购买了大汶
流海埔 2000 亩的海域经营权。
在拿到经营合同之后，韩某华
将其承包给另外 9 名海参养殖
户。政府责令停止养殖后，补偿
一事又谈不妥，韩某华等人拿
着当初签订的《大汶流海埔转
让协议》，将黄河口镇企业管理
委员会、垦利县黄河口安装工
程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。

2019 年 初 ，经 东 营 市 仲 裁
委员会认定，韩某华所承包的
海 参 养 殖 区 域 属 自 然 保 护 区
范围，《大汶流海埔转让协议》
属 于 无 效 协 议 。随 后 ，垦 利 区

（2016 年 7 月垦利撤县设区，改
为东营市垦利区）政府受黄三
角管委会委托，组织人员对韩
某华及其他 9 名养殖户所养殖
海 参 区 域 的 海 堤 、码 头 、房 屋
等设施进行拆除，并对其养殖
池进行了填埋。

2019 年 9 月，韩某华、李某
及杜某等 8 人分别以东营市黄

三角管委会、垦利区政府为被
告，向东营市中级法院提起请
求确认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
的诉讼，并就强拆中所造成的
损 失 提 起 了 三 起 行 政 赔 偿 诉
讼。

争议

行政赔偿难以接受

经 过 东 营 市 中 级 法 院 一
审，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，其中
两起案件均判决养殖户胜诉，
要求被告方分别赔偿养殖户损
失 1031.22 万元和 1104.3 万元。
另一起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则被
指定由潍坊市中级法院重审。

“ 不 同 于 刑 事 案 件 由 公 诉
人或自诉人举证、民事案件中
谁主张谁举证，行政诉讼中明
确了行政机关举证的原则，但
因 为 垦 利 区 政 府 在 执 行 强 制
性 拆 除 时 并 不 能 拿 出 有 力 证
据证明当时海参养殖状况，这
也 最 终 导 致 了 垦 利 区 政 府 的
败 诉 。”一 直 关 注 上 述 案 件 的
垦 利 区 检 察 院 副 检 察 长 秦 力
中分析认为。

原 来 ，垦 利 区 政 府 工 作 人
员 在 接 到 黄 三 角 管 委 会 的 强

拆通知进行强拆时，周围环境
光 线 昏 暗 ，视 线 不 清 。当 时 虽
然留存了影像，但仍然很难识
别海中海参的养殖状况，严重
影响了拆除过程的证据留存。

面对法院的生效判决以及
高额的赔偿金额，垦利区政府
难以接受。垦利区委对此案高
度重视，专门组织成立法律研
判 小 组 ，邀 区 检 察 院 派 员 参
加 ，从 案 件 证 据 采 信 、事 实 认
定、法律适用以及诉讼程序规
范等方面征求意见。

也 就 是 从 那 时 开 始 ，在 东
营 市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丁 西 超 的
指 导 下 ，市 、区 两 级 检 察 院 启
动一体化办案模式，决定由垦
利区检察院正式介入。

介入

在调查中发现新证据

秦力中被邀请参与法律研
判小组。查阅卷宗、寻找证人、
前往青岛等地与案件双方律师
交流案情……经过一系列工作
后，秦力中发现，两级法院判决
书中所认定的韩某华等人享有
信赖利益缺乏证据支撑。

所 谓“ 信 赖 利 益 保 护 原

则 ”，是 指 当 个 人 对 行 政 机 关
作 出 的 行 政 处 分 已 产 生 信 赖
利益，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
具有正当性而得到保护时，行
政 机 关 不 得 撤 销 这 种 信 赖 利
益，而如果撤销就必须补偿其
信赖利益损失。但若当事人对
其行为违法性有明确认识，则
不 存 在 信 赖 利 益 基 础 。此 案
中，2010 年 4 月，涉案海域的使
用权到期，因被划入自然保护
区范围，区政府未再延长涉案
海域使用权。2012 年有关部门
违 规 又 将 涉 案 海 域 承 包 给 韩
某 华 。因 此 ，韩 某 华 对 该 海 域
不能养殖的情况系明知。

此 外 ，秦 力 中 等 办 案 人 员
还发现，在韩某华等人提交的
证据中，用于证明海参养殖成
本 的 收 据 等 存 在 造 假 嫌 疑 。

“ 若 查 证 属 实 ，作 为 定 案 依 据
的 评 估 机 构 出 具 的 海 参 损 失

《评 估 报 告》是 不 能 采 信 的 。”
办案人员认为。

于 是 ，检 察 机 关 向 法 律 研
判小组提出两点建议：一是对
原 告 提 交 的 证 据 进 行 认 真 核
实；二是查明涉案海域使用权
变迁情况。

依 据 上 述 建 议 ，相 关 部 门
查 实 了 部 分 养 殖 户 在 提 供 海

参 养 殖 损 失 方 面 存 在 证 据 造
假。同时，经调查核实，还原了
涉 案 海 域 使 用 权 变 迁 及 韩 某
华等人违法用海的事实。

化解

为行政争议找到最优解

有 了 新 证 据 ，经 过 各 单
位、各部门对案件的重新分析
评估，垦利区检察院办案人员
一致认为，三起行政赔偿案件
均存在诸多问题，涉案部门可
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。

“这就意味着，无论是区政
府，还是养殖户，都将再次经历
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，讼累更
重，官民关系势必闹得更僵。”
结 合 这 几 起“ 民 告 官 ”案 的 实
际，秦力中分析认为，在实施强
拆之前，区政府曾与韩某华等
人进行过协商，虽因赔偿数额
问题未能达成共识，但也说明
了双方都有协商解决问题的意
愿，该案存在争议化解的基础
和空间。据此，垦利区检察院决
定启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程
序，这样既有利于彻底解决双
方争议，又可有效节约司法资
源，同时还缓和了社会矛盾，案
件的处理结果也将更加符合双
方的利益诉求。

但涉及如何给双方做工作
时，秦力中也一时犯了难，“这
么多年的官司缠身，韩某华等
人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，
如 何 让 其 建 立 对 检 察 机 关 的
信任也是件难事。”

秦力中决定邀请韩某华的
律师一道来检察院进行协商。

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。从 新 的
证据和事实情况，到案件性质
分析和证据采信规则，再到事
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，秦力中
等办案人员经过分层次、多角
度、耐心细致、全面透彻的分析
和释法说理，最终使韩某华等
人改变了对案件的固有认知。

“ 从 今 天 起 ，谁 的 话 我 也
不听，就听检察官的。”走出垦
利区检察院的大门，韩某华对
代理律师说。

2021 年 9 月 8 日，经过垦利
区检察院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努
力，韩某华等人与涉案行政机
关现场达成和解方案：黄三角
管委会、垦利区政府一共给付
韩某华等人补偿 1000 万元，赔
偿到位后，韩某华等人不再以
任 何 理 由 和 任 何 形 式 向 管 委
会、垦利区政府提出任何赔偿
要求，放弃因此事产生的一切
诉讼主张和其他一切权利，涉
案纠纷一次性彻底处理完毕。

2021年 9月 24日，韩某华等
人与黄三角管委会、垦利区政府
在东营市中级法院达成执行和解
协议，确定了双方的和解意向。

2021 年 11 月 9 日 ，拿 到 政
府 补 偿 款 后 的 韩 某 华 等 人 专
门定制了一面锦旗，送至垦利
区 检 察 院 。至 此 ，历 经 多 年 的
行政赔偿争议彻底化解。

如 今 ，韩 某 华 已 与 弟 弟 韩
某良回到家乡，在允许养殖的
海 域 承 包 了 500 亩 养 殖 池 ，开
启了新生活。

有关部门违规将已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的海域承包给海参养殖户，中央环保督察组责令
停止养殖行为后，引发三起“民告官”行政赔偿案。检察机关受邀介入后，找到化解争议的良
药，最终——

诉争平息了 补偿到位了

□讲述人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检察院 陶智华
本报记者 何海燕 通讯员 冯素珍 廖月铭/整理

2021 年 12 月 14 日一大早，报话机里传来门卫的声音：“陶检，有个大
姐要找你。”哪个大姐？不会是李大姐吧？她的案子才解决，难道又出新
情况了？推门而入的果然是李大姐。她一进门就抖开了一面锦旗，激动
地说：“我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你的，多少年来我头一回这么高兴！”那一刻，
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跨类别转岗后，退休时引发纠纷

一年前一个漫天飞雪的冬日，李大姐找到检察院寻求法律帮助：2012
年，50 岁的她从工勤人员岗位转到专业技术岗位。工作至 2017 年 12 月，
相关部门又认为她不符合跨类别转岗条件，并认定她应于 2012 年 11 月以
工人待遇退休，致使她作为女职工，工作到 55 岁才退休，个人的合法权益
受到侵害。为了这个事，她多次前往博乐市相关部门和原工作单位反映
情况，但没有任何结果。她怎么也想不通，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，怎么
就不能好好退个休？

原来，李大姐长期在单位从事财务工作，但一直属于工勤人员身份。
1997 年，李大姐调入博乐市某单位继续从事财务工作。2010 年 6 月，李大
姐工作的单位拟聘用她任初级专业技术岗位，并为她向博乐市相关部门
申请了跨类别转岗。2012 年 10 月，博乐市相关部门批准同意李大姐进行
跨类别转岗，即由工勤技能岗位二级变为专业技术岗位十二级。转岗后，
李大姐享受相应专业技术岗位级别待遇。

2012年 11月，单位将李大姐由助理会计师聘为会计师。2017年，李
大姐在专业技术岗工作到了 55岁的退休年龄。当年 11月，博乐市相关部
门在审核她的人事档案时发现：相关文件规定由工勤岗位受聘到专业技
术岗位的人员，在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满 10年且在所聘岗位退休的，可按
照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，据此认定李大姐 2012年是不符合
跨类别转岗要求的，她应按照工勤技能岗二级身份自 2012 年 11 月退休，
并要求李大姐工作的单位为她办理退休手续，退休工资自 2012年 11月起
执行。

李大姐工作的单位照此办理后，便引发了相关争议。处理该问题的
领导小组经过研究认为，李大姐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领取的是财政按照干
部工资待遇发放的工资，如果以她 2012 年 11 月退休后按照工人待遇计
酬，应得的退休工资数额要少于在职干部发放的工资数额，这样计算下来
她还占有财政多发的工资。

为此，处理问题的领导小组提出解决方案：要求李大姐先将“在岗工
作五年”期间多发的部分退还财政，五年内劳动报酬按临时聘用人员标准
发放，再计算其劳动报酬。李大姐不接受该处理方案，后来因为人员调整
等各种因素影响，李大姐的诉求迟迟未能得到解决。

发送检察建议，单位退还社保费用

耐心听完李大姐的故事和她的诉求后，我初步判断，这个案子是李大
姐与博乐市相关部门、以及她退休前就职的工作单位之间的人事争议纠
纷，相关行政争议有进行实质性化解的必要。

受理此案之后，李大姐的烦心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我一边积极
联系相关部门及李大姐原工作单位，一边向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求教，并
查找政策依据，研判解决方案。

一年的时间过得飞快，窗外的苹果树开满了花，一转眼又挂满了果
实，可李大姐的问题还没有进展。看着李大姐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，又一
次次失望而归，我的心里特别难受。

希望总在失望之后。通过与各个部门锲而不舍的沟通，我们终于收
集齐了所有的证据材料，查清了事实。我院将该案件作为行政争议实质
性化解案件向博乐市党委政法委作了专题汇报。在市委政法委的主持
下，多部门共同商讨，市政府分管领导也提出了解决方案。但经过 3 轮沟
通，仍没有结果。

我们没有放弃，一边对李大姐持续开展释法劝导，一边就事实证据、法
律政策适用等提出了处理意见和建议，并向相关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书。
李大姐退休前的工作单位采纳了我院的检察建议，同意她应得劳务报酬和
应返还财政部分相抵，并答应尽快退还李大姐“在岗工作的五年”个人缴纳
的社保费用28865.61元和她应该享受的计划生育奖励7014.8元。

经过我们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，2021 年 11 月底，李大姐
的原工作单位退还了她个人缴纳的 5年社保费用和计划生育奖励金。

李大姐说：“这一年检察官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让我感受到了公平正义，
心里特别温暖。”她走出办公室后又突然折返，不由分说地用力拥抱了
我。这个猝不及防的拥抱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李大姐内心的快乐，更感受
到了检察官的使命和荣耀。

送走了李大姐，手上托着沉甸甸的锦旗，我思绪万千。检察官，于我
而言，不止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份信仰。这一年里，如果我有一次因为犯
难而放弃，李大姐的笑容就不可能再现。这面锦旗，承载着群众对检察机
关的信任。我也切实体会到，前路漫漫，道阻且长，唯有奋斗方能成为公
平正义的守护者，成为司法温情的传递者。

一个猝不及防的拥抱


